國立屏東大學112年導生活動費使用說明

1、 依據：

每學期初由學生事務處統一將該學期之導生活動費依班級人數全額授權予所、系、學士學位學程等單位之經費核銷負責人(由該單位自行指定)，請單位主管與導師依本校「導師費支給及使用要點」第五項第二款第一目：「每學期初由學生事務處及進修推廣處統一分配給各所、系及學士學位學程，由各該單位主管自行與所屬導師協調金額運用方式，並使用於非正課之導生共同活動。」原則運用。
2、 授權說明：
1. 撥款方式：每學期初，各單位自行指派一位行政人員(原則上為所系助理)負責導生活動費單據核銷及請款作業。

2. 撥款金額：依當學期各所系學生人數計算，金額如下表。

3. 使用期限：依本校會計年度核銷規定，當年度經費必須於年底前使用核銷完畢。
	授權時間
	人數與金額
	使用期間
	核銷期間

	111學年度第1學期
(111年10月)
	全系學生人數*100元
	自授權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逾期收回)
	自核撥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

	111學年度第2學期
(112年3月)
	同上
	自授權日起至112年7月31日(逾期不收回)
	自核撥日起至112年8月31日


PS.因主計室有年度關帳之規定，若於12月最後一週核銷時，請務必注意送件時效或派員專送。
3、 經費使用及核銷原則：

1. 導生活動費屬經常門項目，如用於物品採購，不得包含本校管制性項目以及單價1萬元以上資本門財產。
2. 若欲購買獎勵學生物品(如禮券、隨身碟等)於「政府電子採購網」已有供應，應優先於該網站查詢購買(因導師無該網站帳密，由各單位負責行政人員協助導師上網查詢及申請訂購)。
3. 憑發票或收據等實報實銷，要點參閱主計室網頁「動支經費及報銷應行注意事項」(須有日期、買受人、品名、數量及單價等。若為電子發票，請於發票上空白處或用途說明欄中加註發票號碼)。並於請購系統黏貼憑證用紙中「用途說明」欄註明系所班級、導師姓名、日期、活動名稱、人數等資訊(如OO系所O年O班OOO老師於O月O日晤談學生O人或贈送學生獎勵品O份，或OO系所於O月O日辦理OO講座或OO會議之餐費或演講費等)，並請於活動辦理完後盡快送出核銷。
4. 若須多次活動合併核銷，須於用途說明與物品明細中分別註明各次之日期與明細內容。
5. 若代墊人非請購系統黏貼憑證用紙中之經辦人或驗收人(必須為導師或活動主辦師長)，請於「用途說明」欄加註「授權匯款代墊人」並加蓋主任職章。
6. 若實際請款金額比發票金額少時，需於請購系統黏貼憑證用紙中最上方之金額(阿拉伯數字)前加註「實支」二字。
4、 適用項目及核銷檢附要件：經學務處審核完成後檢附資料送回所系自行保存。
1. 辦理學術演講：演講費支出標準依本校「補助辦理學術活動經費標準表」、「週會及一般演講費發放標準」辦理。檢附黏貼憑證，以及可供佐證資料(如照片、海報、活動手冊封面及目錄影本等，擇一即可)。
2. 導生餐敘晤談(參見導生晤談紀錄表)：檢附黏貼憑證、用餐人員簽名及簡要晤談紀錄(可使用校務系統之團體晤談紀錄系統，於填寫後列印出並簽名或核章使用)、照片(可自行決定是否檢附)，每次每人餐費不得超過新台幣200元(含導師)，單次使用總金額於系上總授權額度內不予限制(但系上可另訂規範)。
3. 學生優秀表現獎勵(參見導師獎勵學生物品說明及學生簽收單)：檢附黏貼憑證、填寫具體獎勵事由(如擔任幹部、參加表演或競賽、協辦班級活動等)及明細，並由學生簽名領取，但不得以同一事由(如班級表現良好)贈送全班學生或購買禮券全班分送，同一學生亦不得於同一學期因相同事由重複贈送。
4. 導生活動費應用於促進師生溝通和學生輔導，不得用於教師已領有鐘點費之正式課程，或原應由系所經費辦理之活動，例如院系週會等。
5、 核銷憑證檢核、保存及查閱

1. 各單位負責行政人員應協助導師製作黏貼憑證，並檢視用途正確性及核銷資料完整度(如晤談紀錄表、簽到單、獎勵原因說明及學生獎勵品簽收單，參見附表)，再由各單位主管審核核章。
2. 上述資料若與教師評鑑或系所評鑑相關，敬請導師或各單位負責人自行留存相關紀錄，以備使用，學務處不留資料。若需109年11月以前之年度相關資料，可查閱會計系統「用途說明」紀錄或向主計室申請調閱紙本。
(格式僅供參考，可自行修改)
國立屏東大學導生晤談紀錄表(導生活動費使用)

	系所/班級：
	晤談日期/時間：

	參加人員：
(若人數眾多，請另附簽到單)
	晤談地點：

	晤談內容：

	主任/導師 簽章
	


· 導生活動費使用於導生餐敘或晤談，核銷時須檢附黏貼憑證、用餐時間地點、用餐人員簽名及簡要晤談紀錄。
□影本(與正本相符) ( 請核章 )
(格式僅供參考，可自行修改)
國立屏東大學導生活動參加人員簽到單
	晤談日期
	
	晤談時間
	

	班級
	
	導師
	簽名

	編號
	簽名
	編號
	簽名
	編號
	簽名
	編號
	簽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影本(與正本相符) ( 請核章 )
(格式僅供參考，可自行修改)
國立屏東大學導師獎勵學生物品說明及學生簽收單

(導生活動費使用)

	系所/班級：

	獎勵日期：    學年度第     學期(     年    月    日)

	獎勵事由：

	獎勵物品/數量
	學號
	簽收
	獎勵物品/數量
	學號
	簽收

	
	
	
	
	
	

	
	
	
	
	
	

	
	
	
	
	
	

	
	
	
	
	
	

	
	
	
	
	
	

	
	
	
	
	
	

	
	
	
	
	
	

	
	
	
	
	
	

	
	
	
	
	
	

	
	
	
	
	
	

	主管/導師 簽章：
	


※ 導生活動費使用於學生獎勵物品，核銷時須檢附黏貼憑證及獎勵事由，且不得以同一事由贈送全班學生或購買禮券全班分送(同一學生亦不得於同一學期因相同事由重複贈送)。
※欄位不足時請自行增加
□影本(與正本相符) ( 請核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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